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易管家业务规则 

1 总则 

1.1 为规范通过易管家进行充值、提现、投资等交易行为，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我司”）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特订立《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易管家业务规

则》（以下简称“本规则”）。在使用易管家功能的过程中涉及的投资者、我司及其他任

何有关机构和个人均被视为已经充分了解并自愿遵守本规则项下的所有约定内容。 

1.2 通过易管家功能进行充值、提现、投资等业务须遵照基金交易的基本规则执行。  

1.3 在使用易管家功能之前，投资者应仔细阅读并充分了解《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易管

家服务协议》（以下简称“易管家协议”）。使用易管家功能的投资者均被视为已完全理

解易管家协议的规定并自愿同意接受易管家协议的约束。  

 

2 释义 

T日：指申购、赎回、转换或其他交易的申请确认日。 

T+n日：指 T 日后（不含 T 日）第 n 个交易日。 

易管家：指招商基金推出的网上交易客户专享的个人现金管理功能服务。 

易管家主卡：指投资者从基金易已关联银行卡中选择的一张进行易管家相关交易的银行卡。 

易管家账户：指具备现金管理、理财投资等功能的虚拟账户，通过该账户可进行充值、提现、

投资、计划管理等操作。 

易管家账户总额：指易管家主卡对应的通过基金易购买的招商现金增值货币 A 份额。 

易管家可用余额：指易管家账户内可用于进行提现、投资、提现计划、投资计划的招商现金

增值货币 A 份额。 

充值：指通过易管家一次性或定期申购招商现金增值货币 A。 

提现：指通过易管家一次性或定期赎回招商现金增值货币 A。 

投资：指通过易管家一次性或定期转换转出招商现金增值货币 A，并申购招商基金旗下其他

开通转换功能基金。 

赎回到易管家：指将招商基金其他开通转换功能基金转换为招商现金增值货币 A。若被转换

基金份额登记银行卡和易管家主卡不是同一张，则将开通转换功能的基金转换到易管家主卡

上。 

跨卡：指易管家账户资金赎回到非易管家主卡的操作。 



 

3 易管家账户规则 

3.1 投资者需要选择一张已关联基金易的银行卡作为“易管家主卡”。该卡通过基金易购

买的招商现金增值货币 A 份额即为“易管家账户总额”。 

3.2 投资者须使用易管家主卡进行充值操作。 

3.3 投资者可以将易管家账户中的份额赎回到已关联基金易的指定银行卡。具体支持易管

家功能的指定银行卡信息请见公告。 

3.4 易管家账户总额实际上就是易管家主卡在基金易对应的招商现金增值货币 A，相关操

作将遵循招商现金增值 A 基金的业务规则执行。 

a) 招商现金增值货币 A 最低申购金额为 100 元； 

b) 招商现金增值货币 A 赎回到易管家主卡最低赎回份额为 10 份，赎回到非易管家

主卡最低份额为 100 份; 

c) 招商现金增值货币 A 最低转换份额为 100 份； 

d) 招商现金增值货币 A 申购 T+1 日确认； 

e) 招商现金增值货币 A 赎回 T+1 日划款； 

3.5 系统在进行充值、提现、投资或执行计划时，若易管家主卡对应银行卡的活期余额（充

值及充值计划）或易管家主卡可用余额不足（提现、投资），该笔交易将自动判断为

失败。 

 

4 易管家定期计划规则 

4.1 易管家定期计划可以设定每月的 1-28 日作为计划执行日。 

4.2 我司将按照投资者设定的定期计划执行对应操作。如果同一天有多笔计划执行，执行

顺序将由系统随机抽取。 

4.3 投资者应保证在定期计划执行日当天，银行卡账户或易管家账户有足够的份额。由于

份额不足引起的交易失败，其损失将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4.4 为保证充值和投资定期计划正常执行，在设立定期充值计划和定期投资计划时，请避

免将当日日期设立为执行周期。若当月执行日期和定期计划设立日期为同一天，当月

计划操作可能无法正常执行。 

4.5 为保证提现定期计划正常执行，在设立提现计划时，请保持当月提现到账日期距计划



设立日期五个交易日间隔以上。若当月提现到账日期距计划设立日期五个交易日以

内，当月提现操作可能无法正常执行。到账日期以实际为准。 

4.6 定期计划终止日期设定后，定投协议将在到期日后自动停止，如未填写该项，定投协

议将在您取消前永久有效。 
4.7 用户可以通过编辑定期充值、投资和提现计划来暂停或重新继续执行特定的定期计

划。 

 

5 充值任务规则 

5.1 易管家充值操作实质是申购招商现金增值货币 A 基金。充值资金在 T+1 交易日确认

后，可用于提现或投资。 

5.2 每次充值金额最低为 100 元。 

5.3 正常情况下，我司将在 T+1 日确认充值份额。 

5.4 投资者 24 小时均可以进行充值，每一交易日的充值申请受理时间截止至 15:00，15:00

以后提交的充值申请将顺延至下一个交易日受理。 

5.5 为避免由于网络延时等原因造成的交易延时，请避免在 14：50——15：00 之间进行

充值。 

5.6 请投资者务必在定期充值计划扣款日前一天保证银行卡上有充足的资金，以免扣款日

当天充值失败。如果因份额不足导致当月充值失败，系统将不会进行补扣，下一期系

统将继续执行该协议。 

5.7 为了确保投资者当月充值成功，请避免将定期充值计划的扣款日设定在计划设置的当

天（如在 2008-09-17 日设置的定期充值计划，请不要将扣款日设置成每月 17 日）。若

投资者定期充值计划设定的日期与扣款日期为同一天，系统将无法确保当月扣款能够

成功。 

5.8 充值计划已提交的申购申请不能撤单。 

5.9 如遇节假日，节假日期间未执行的充值操作将顺延到下一个交易日执行。 

 

6 提现任务规则 

6.1 易管家提现操作实质是赎回招商现金增值货币 A 基金。 

6.2 投资者可以将易管家账户中的份额赎回到已关联基金易的指定银行卡。具体支持易管

家功能的指定银行卡信息请见公告。 



6.3 易管家账户资金赎回到非易管家主卡的过程实际上是先将货币基金转托管到赎回指

定银行卡，再进行赎回的过程。 

6.4 投资者赎回款若选择回到易管家账户，正常情况下，我们将在 T+1 日划出赎回款；若

选择回到非易管家主卡，正常情况下，我们将在 T+2 日划出赎回款； 

6.5 每次提现到易管家主卡最低为 10 元（即 10 份招商现金增值货币 A）。提现到非易管

家主卡最低份额为 100 份。若投资者提现后，易管家中的份额低于 10 元，则份额将

会自动一起提现。 

6.6 每月最多可进行 10 笔跨卡提现。每次成功执行的定期提现计划等同于一笔提现。当

月超过 10 笔的跨卡提现操作将执行失败。 

6.7 跨卡提现申请不能撤单。 

6.8 具体支持易管家功能的指定银行卡信息请见公告。 

6.9 请确保投资者的易管家账户在定期计划执行前有足够的份额。如易管家份额不足，则

当月尚未执行的提现计划将会失败。 

6.10 如遇节假日，节假日期间未执行的”仅本次”提现操作将顺延到下一个交易日执行。 

6.11 提现计划已提交的赎回申请不能撤单。 

6.12 为保证及时到账，定期提现计划将被提前于设定的到账日期前五个交易日执行。 

6.13 为保证提现定期计划正常执行，在设立定期提现到账日期时，请保持当月提现到账日

期距计划设立日期五个交易日间隔以上。若当月提现到账日期距计划设立日期五个交

易日以内，当月提现操作可能无法正常执行。到账日期以实际为准。 

 

7 投资任务规则 

7.1 易管家投资操作实质是转换转出招商现金增值货币 A 基金，并申购招商基金旗下其他

可转换基金。 

7.2 投资的交易限额遵循基金易转换限额规则执行。 

7.3 正常情况下，我司将在 T+1 日确认转换份额。 

7.4 投资费率按照基金易转换费率执行，具体费率已公告为准。 

7.5 在设定投资任务前请先确认投资者所投资的基金是否超出了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 

7.6 定期投资已提交的转换申请不能撤单。 

7.7 如遇节假日，节假日期间未执行的投资操作将顺延到下一个交易日执行。 



7.8 为了确保投资者当月投资成功，请避免将定期投资计划的扣款日设定在计划设置的当

天（如在 2008-09-17 日设置的定期投资计划，请不要将扣款日设置成每月 17 日）。若

投资者定期投资计划设定的日期与投资日期为同一天，系统将无法确保当月投资能够

成功。 

 

8 赎回到易管家规则 

8.1 赎回到易管家实际是将特定基金转换为招商现金增值货币 A。 

8.2 若原基金份额登记银行卡与易管家主卡为同一张银行卡，即视为甲方通过网上交易系

统将原有基金转换为招商现金增值货币 A,交易通常需要 T +1 来确认。 

8.3 若原基金份额登记银行卡与易管家主卡不是同一张银行卡，则将原基金转换到易管家

主卡上，交易需要 T+2 个交易日来确认。 

8.4 可以赎回到易管家的基金即开通转换到招商现金增值货币 A 的基金。 

8.5 相关转换、赎回及转托管业务收费及规则以网站公布为准。 

8.6 基金份额登记在非易管家主卡上的基金赎回到易管家的转换申请不能撤单。 

 

9 易管家主卡规则 

9.1 投资者可以随时更换易管家主卡。更换的银行卡须从已关联基金易的银行卡中选择。 

9.2 更换易管家主卡时，所有已发生的执行中交易不受影响。 

9.3 更换易管家主卡后，易管家账户份额将显示为更换后易管家主卡在基金易的招商现金

增值货币 A 份额。 

9.4 更换易管家主卡后，所有已设定计划将自动取消。 

9.5 更换易管家主卡后，当月剩余提现次数不变，不重新计算。 

9.6 易管家主卡更换后立即生效。 

9.7 为保证投资者交易的顺利进行，我们不建议投资者经常变更易管家主卡。 

 

10 附则 
10.1 我司保留对本规则的最终解释权和修改权。  



10.2 本规则从颁布之日起生效。本规则的任何修改应自该修改发布之时生效。

因修改本规则形成的我司所发布的公告视为本规则的补充部分，与本规则

具有同等效力。 


